
为深入推进党员、公职人员

赌博问题专项治理，狠刹赌博歪

风，贵州省纪委监委近日对今年

以来查处的6起党员、公职人员

赌博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新华社 王鹏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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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钱金婧 本报记者 顾洁丽
见习记者 金逸尘

“双11”，购物狂欢节开启，不少消费

者已从“买买买”到了“收收收”的阶段。然

而，诸暨的王先生（化名）近日在收到一个

快递包裹后，竟被骗走30多万元。

当日，王先生在家突然收到一个快递，

“我一看自己并没有下单购买这个商品，但

收件人信息准确。”出于好奇，王先生打开

快递，里面只有一张名为“聚划算 淘宝百

亿补贴行动 免费送豪礼”的广告单，还附

有一个可抽奖领礼品的二维码。王先生不

疑有他，就扫了码，结果中奖了，奖品是十

几元现金红包和一个高端智能吹风机。他

按要求添加对方为好友，随后被拉进一个

群聊。群里，他和其他“幸运儿”一起领取

红包奖励后，对方发来一个网址，称下载名

为“业电商城”的软件后，还能再领取红包

奖励。

王先生按照“客服”指示一步步操作，

下载了软件，果然拿到几十元的小额红包，

“客服”还承诺吹风机会在5个工作日内寄

出。尝到甜头后，王先生对“客服”的话很

相信，随后被引导到参与刷单返现的活动

中，共刷了十多笔，总计返现100多元。“客

服”又劝说他，可以选择“竞单”，返现会更

多。

王先生“成功竞抢”到9995元的单子，

能返现13993元，收益高达40%。心动的

王先生立刻把钱转过去，并在“客服”的推

荐下继续刷单。就在王先生想趁热打铁

时，“客服”却说不支持线上刷单了，需通过

线下取现的方式交易。

保险起见，王先生选择了三档刷单金

额中的最低档95600元。按照“客服”要

求，他去银行取了现金，再用黑色袋子包好

装入纸箱，用胶带密封好后，通过货拉拉送

货的方式将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客服”还

要求他不能随车同行。大额现金随车运

出，不放心的王先生开车悄悄跟在货拉拉

后面，无奈司机开得太快，他没能跟住车。

一番波折后，钱确认送到了，但“客服”表示

王先生操作系统时出错，需要再补一个单

子才能恢复。由于此时只剩大额订单，王

先生只好再补了一个228600元的单子，

并再次通过货拉拉将钱运了过去。

到这时，王先生已投入30多万元，但

返现却迟迟没到账。“客服”说是因为王先

生的订单未能成功修复，还需再做一笔特

批修复单，这笔单子的金额需要40万元。

直到这时，王先生才醒悟过来，自己被骗

了，赶紧到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报警。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警方提醒：
“天上不会掉馅饼”，来路不明的优

惠福利很可能是骗子的诈骗引流手段，

切勿扫描不明包裹内的二维码，也不要

点开陌生链接，不要输入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重要信息。现

金、黄金等一旦送出将无法进行紧急止

付，溯源、挽损难度极大，请广大市民务

必提高警惕。如果遇到要求使用快递、

网约车等寄送现金或黄金的，立即拒绝

并报警。

《北京青年报》梁诗晨

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

个人信息的处理贯穿从入

职前到离职后的全过程。

而伴随着人才流动速度的

加快，背景调查这一环节

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了企业

招聘流程中。在此情形

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比

较容易出现因背景调查提

供的个人信息范围而产生

争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劳动者张先生认为前

“东家”向案外公司提供背

调信息侵犯其个人信息

权，故将前东家某科技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科技公

司停止使用其信息，并公

开赔礼道歉。

原告张先生诉称，

2020年5月其与某科技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其

担任该公司高级法务经理

职务。2020年10月，双方

解除劳动关系。张先生称

其自该公司离职后，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蓝天公司工作，2022

年5月至2022年7月在白

云公司工作。张先生认

为，某科技公司在未经其

授权情况下，将离职证明

分别提供给了蓝天公司、

白云公司，上述行为侵犯

了其个人信息，故要求某

科技公司停止使用其信

息，并公开赔礼道歉。

科技公司辩称，公司

系配合其他公司对张先生

进行合法合规的背景调

查，仅在有限范围内有限

披露了岗位名称和工作时

间，公司提供信息的行为

是合理合法的。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

定，其一，某科技公司向张

先生出具的《离职证明》载

有张先生的入职、离职时

间及岗位信息，内容局限

于张先生于该科技公司就

职期间的相关信息，该信

息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

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

需，而不涉及张先生其他

个人隐私；其二，某科技公

司向案外公司提供张先生

的离职证明系配合案外公

司背景调查，且亦向对方

提示注意员工信息保密，该行为具有

明确、合理的目的；其三，某科技公司

向案外公司提供的张先生的个人信息

系其真实的就职信息，张先生未提交

证据证明其个人权益因该科技公司的

行为受到了损害。最终，法院判决驳

回张先生的诉请。

宣判后，张先生提出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依法受法律保

护，用人单位应在遵守法律法规的情

况下保护劳动者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在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后，用人单位

应当基于人事管理制度或隐私协议对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删除、封存或

采取其他措施。若用人单位需要合法

使用离职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则不能违

背目的正当、合理、最小必要原则。

（文中人物、公司均系化名）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日常生活中，通常用车牌号来识别车

辆，但车牌号是识别机动车的唯一标识

吗？近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一起因事故车辆车牌号与保单记载车牌

号不一致，保险公司拒赔而引发的财产保

险合同纠纷案件。

耿某名下有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对外

出售。孙某得知后向耿某购买该车。交易

过程中，耿某将该车过户给孙某，并变更了

车牌号。同时，孙某委托耿某为上述车辆

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

保险等险种。

之后，在保险期间内，孙某因驾驶该车

时发生保险事故，多次向某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均遭到拒绝。为此，孙某、耿某向椒

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保险公司赔偿孙

某、耿某经济损失4万余元。

某保险公司认为，耿某虽然向某保险

公司投保，但其投保时的车牌号与出险车

辆的车牌号不一致，故出险车辆并未在某

保险公司投保，因此孙某与某保险公司没

有保险合同关系，某保险公司对其经济损

失不应予以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耿某与某保险公司

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

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

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

情况提出询问。耿某投保的保险标的属

于出险率较高的牵引汽车，某保险公司理

应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某保险公司未仔

细核查车辆信息，也未就相关情况向投保

人提出询问，虽然保单车牌号与出险车牌

号不一致，但车辆识别代码及发动机号信

息一致，能够确认投保车辆就是孙某出险

的事故车辆。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自知道

有解除权事由之日起，有权在三十日内

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保险公司并

未解除合同，故仍应当对保险合同解除

前的事故承担赔偿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孙某虽然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被保险

人，但却是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对于案

涉车辆享有保险利益，法律法规也并未禁

止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与实际车主不一

致的保险标的。某保险公司承保后又以孙

某并非保险合同相对人为由拒绝理赔缺乏

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判决由某保险公司赔偿孙

某理赔款3.9万余元，并驳回孙某、耿某的

其他诉请。

某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车牌号实际并非识别车辆信息的唯一

标准。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业务时，需提

高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秉持业务办理“严

进宽出”的原则，对保险合同中的车辆信息

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才能更有效防范保险

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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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收快递当心来路不明的优惠福利

车牌号与保单记载不一致，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法院：车牌号并非识别车辆信息的唯一标准


